
关于规范校外专家劳务报酬涉税及发票开具事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根据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

施条例》，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增值税税法及实施条例正式施行，为贯彻

落实新增值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，规范校外专家劳务报酬财务管理，防范

涉税风险，现就外请专家讲课、论证、评审等劳务相关涉税及发票开具要

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税法出台背景 

在旧模式下，部分自然人提供劳务后未按规定代开发票、缴纳税款，导

致增值税流失。新规明确支付单位负有连带责任，让税款征收从“个人申

报”变为“单位把关”，形成"支付即缴税"的闭环管理，此前的偷税漏税情

形将大幅减少。单位如未履行监管义务，则会面临税务罚款及缴纳滞纳金

的处罚。 

对自然人而言，虽然缴税流程更规范，但也无需担心"多缴税"——所有

税费计算都由系统自动完成，且可通过个税 APP 查询完税证明，税收透明

度更高。个人如未足额纳税款，欠税信息将纳入征信，影响后续办理信贷

等业务，同时面临罚款及缴纳滞纳金的处罚。 

二、人员适用范围 

校外专家为我校提供讲课、培训、专业论证、评审、咨询等劳务，涉

及劳务报酬支付的，均按本通知执行。 

三、税务核心要求 

    1.规范开具发票 

校外专家需通过吉林省电子税务 APP 或办税服务厅代开增值税发票



（数电票、纸质票均可）。 

增值税及附加税由劳务人员自行申报缴纳，2026 年执行 1%征收率。 

单次不含税销售额≤1000 元，不涉及增值税及附加税，可暂免开具

发票；1000 元以上的，需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，必须开具发票。 

我校作为法定扣缴义务人，按劳务报酬所得相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

所得税。 

开票金额：包含个人所得税，不包含增值税及附加 

如专家收到金额 2000 元，我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300 元，增值税

由专家自行缴纳，发票开具金额应为 2300 元。开票信息如下表所示： 

购销双方-购买方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000412757026A 

应税销售行为发生地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城东乡 

商品税收分类编码大类 服务 

项目名称 非学历教育服务 

项目简称（据实选择其一填写） 
课题申报评审、课题结题评审、职业技能大赛评审、

教师比赛评审、专业设置咨询、XX 业务咨询等 

税率/征收率 1% 

备注信息 服务时间与内容 

发票样例 

 



完税凭证样例 

 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.各部门需提前与校外专家明确发票开具要求，避免因票据不合规影

响报销进度。 

2.电子税务局代开操作疑问可拨打 12366 税务服务热线咨询或搜索抖

音、快手等短视频查看。 

3.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按国家及吉林省最新税收政策

执行。 

 

附件 1：个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操作指南 

附件 2：劳务费标准 

附件 3：劳务费报销附件 

附件 4：发放表格下载位置 

附件 5：软件填报指南 

 

 

计划财务处 

2026 年 1 月 20 日 



附件 1：个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操作指南 

   

 

   



   

 

   

提供劳务人员 

人脸识别 



 

 

 

提交后，有三种情形： 

一是本次代开或者累计代开的发票触发监控，则需要税务人员审批，审批

通过后才可以继续缴款和开具数电发票； 

 

提供劳务人员 

接收短信验证 



二是不需要审核但需要缴款，提交成功后提醒去缴款。 

 

三是不需要审核也不需要缴款，则直接开具成功。 

  



附件 2：劳务标准 

专家咨询费 

（元/人/天） 

专家讲课费 

（元/人/学时） 

专家评

审费 

人员劳务

费 

会
议 

时间 高级 其他 正高 副高 其他 

≤800 

参照当地
科学研究
和技术服
务从业人
员平均工
资水平 

1-2天 ≤1500-2400  ≤900-1500 

≤1000 ≤500 ≤300 ≥3天 ≤750-1200 ≤450-750 

通讯 ≤1200 ≤750 

 

附件 3：报销材料清单（pdf 格式） 

（1）劳务发票（经办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字） 

（2）增值税完税凭证 

（3）专家咨询费报销要件 

①专家咨询费发放表（经办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字） 

②咨询纪要（咨询部门出具） 

③由专家本人签字的咨询意见建议 

④咨询过程照片 

⑤职称证书（无职称提供工作证明等）  

     专家评审费费报销要件 

①专家评审费发放明细表（经办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字） 

        ②评审通知文件（盖章） 

        ③评审照片 

      培训讲课费报销要件 

①培训讲课费发放明细表（经办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字） 

        ②培训通知文件（盖章） 

        ③会场照片 

        ④职称证书（无职称提供工作证明等） 

 



附件 4：表格下载位置 

财务表格下载位置 

 

科研表格下载位置 

 



附件 5：软件填报指南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